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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摔断两条腿一只胳膊，
这人骑电动车骑得该有多“疯狂”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姜培军） 日前，一辆电动车

在定陶某公路上飞驰，突然撞上

了路沿石，骑电动车的青年由于

惯性“飞”到了马路边的树上，摔

断了两条腿和一只胳膊。

“注意对脚腕进行屈伸练习，

每 10秒为一个周期，通过锻炼促

进血液循环，争取早日康复。”11
月 28日上午，菏泽骨伤医院住院

医生王阿成，对躺在病床上的小

豪（化名）说。

“我记得事发时间在下午 3
点半左右，当时由于车速太快，撞

到路沿石上 .由于惯性，我甩到马

路边的树上，一下子昏了过去。”

小豪回忆道。

“患者入院时，可见其额部、四

肢多处皮肤擦伤，左前臂肿胀明显、

活动受限，双大腿肿胀畸形，双下肢

活动受限，局部感觉减退。”王阿成

介绍，“给予相关检查后，诊断为双

侧股骨干粉碎性骨折、左尺骨骨折、

右侧额窦前壁骨折并伴有脑震荡。”

11月 24日，经过充分的术前

评估和准备，小豪成功接受了手

术。据了解，小豪下一步还要进

行左尺骨骨折手术。

“骑电动车时一定要集中精

力，控制车速，否则发生交通事故

后悔莫及。”王阿成提醒，“一旦发

生意外，请尽快到正规专业医院

就医。”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冯 锴） 高速路上逆

行、掉头不仅危险，而且是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近日，一名男子图一

时方便，竟然在高速路上掉头逆行

（下图），被巡逻的执勤交警抓了个

正着。

昨日，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从菏泽高速交警支队了解

到，11月 23日上午，二大队三中

队执勤交警在济广高速公路巡

逻。11时 50分许，当执勤交警

巡逻至济广高速菏泽方向 207
公里处时，忽然发现右侧辅道

上一辆白色轿车正在逆向行

驶。此处是一个匝道口，根据

该车行驶方向，执勤交警判断

该车因为走错道，才冒险逆行，

遂在匝道口附近等待该车。

果然，不久之后，在另一侧

辅道逆行的小轿车从匝道口进

入主路，执勤交警随即将该车叫

停进行询问。据驾驶员陈某交

代，他上错了辅道，由于不想绕

路，便掉头逆行回到主路。他原

本以为没人发现，没想到遇到了

巡逻的交警。

执勤交警介绍，该车逆行

了大概 200米，在此过程中，不

时有正常行驶的车辆从陈某车

旁驶过，高速路上突然出现了

一辆逆行的车辆，显然让正常

行驶的驾驶员大吃一惊，不断

切换远近光灯警示。

最终，陈某被交警部门依

法予以罚款 2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的处罚。交警部门解释，

在高速公路上逆行、倒车、掉头

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如果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人员

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巨大损

失的，将构成交通肇事罪，或涉

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面临的将是刑法处罚。

交警部门提醒，高速路上

走错路或错过下道口的情况

在所难免，但绝对不能掉头、

逆行或倒车，而应该继续向前

行驶至下个收费站，出站进行

调整。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冯 锴） 一车主为了“破

解”小区门禁，用硬纸板打印了车

牌号码，结果在换车牌时被交警部

门监控全程拍摄。

昨日，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从菏泽开发区交警大队了解到，11
月25日上午，分控中心民警像往

常一样对辖区进行视频巡查。8
时48分左右，在市五屯路与府南

路交叉口附近，一辆白色小轿车停

在路边，司机的举动引起民警的注

意。只见该车停在路边后，司机下

车走到车前，在前车牌处一撕（如

图），车牌由“鲁RA***1”变为“鲁

R1***9”。
固定好证据，值班民警随即

将情况反馈给路面执勤交警。接

到情况后，机动中队中队长段昉立

即通过系统查询到该车行驶轨迹，

并在市八一路与牡丹路交叉口附

近将该车拦截。

经现场检查，执勤交警在车

上发现了用硬纸板打印的“鲁

RA***1”车牌。该车驾驶员赵

某交代，由于车辆车牌未在小区

备案，无法进入小区，为了进出小

区方便，便偷偷地打印了小区内

已经备案的车辆号牌，在进出小

区时用胶布贴在自己车上。

最终，交警部门依法对赵某

某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罚款

2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高速上图方便逆行，
驾驶证被记 12分

“破解”小区门禁，男子用硬纸板打印他人车牌

没监控就“大胆”闯红灯？还是免不了受处罚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冯 锴） 一辆汽车在

一个只有临时信号灯的路口闯

红灯，被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拍

下。交警部门接到举报后，依法

对闯红灯的驾驶员进行处罚。

昨日，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从菏泽高新区交警大队了解

到，11月 23日，市民张先生带着

车辆行车记录仪储存卡来到高

新区交警大队办公室，举报另一

辆轿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录像

显示，11月 23日 8时 44分，在市

银川路与东方红大街交叉口，摆

放着临时信号灯。此时，直行方

向为红灯，在视频车左侧的直行

车道上，一辆白色轿车越过停止

线停在了人行横道上，而在直行

红灯尚未变绿时，白色轿车竟然

直接闯红灯而过。

接到举报后，交警部门确认

白色轿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固

定证据后，交警依法传唤白色轿车

驾驶员赵某。赵某称，由于感觉路

口是临时信号灯，没有监控抓拍，

再加上有急事，看到左右两侧没有

车辆，便抱着侥幸心理闯了红灯。

最终，交警部门依法对赵

某处以罚款 200 元、驾驶证记 6
分的处罚。


